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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球 化 視 野 ：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波 動 、 調 控 與 對 策  
 
 

香港特區政府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簡介  

 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至 今 已 近 八 年。 在 一 國 兩 制 的 大 前 提 下，香

港 特 區 享 受 高 度 自 治，經 濟 自 由 發 展，而 在 政 府 架 構 上 亦 大 多 沿 用 回 歸

前 的 行 政 制 度。 惟 於 過 去 八 年，香 港 經 歷 亞 洲 金 融 風 暴 及 非 典 型 肺 炎

事 件 等 等 打 擊，經 濟 發 展 屢 逢 障 礙，樓 市 泡 沫 爆 破，物 業 價 格 從 九 七 年

高 位 下 降 大 約 70%，不 少 物 業 淪 為 「 負 資 產 」（ 即 物 業 價 值 低 於 貸 款 餘

額 ），當 中 大 部 分 是 自 置 居 所，令 市 民 面 臨 沉 重 的 財 政 及 心 理 負 擔。 面

對 此 艱 難 情 況，香 港 政 府 採 用 了 多 項 土 地 及 金 融 政 策，務 求 穩 定 樓 市 ，

使 其 以 溫 和 速 度 健 康 發 展。 經 過 多 方 努 力，過 去 一 年，香 港 經 濟 大 有

起 色，物 業 市 場 亦 止 跌 回 升，投 資 信 心 日 漸 恢 復。 現 在，我會 與 大 家

分 享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所 採 用 的 穩 定 樓 市 政策，冀 能 為 大 家 就 國 內 房 地 產 市

場 調 控 方 面 帶 來 一 些 參 考 及 啟 示 。  
 
 

一 、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制 度  
 根 據 基 本 市 場 學 理 論，減 少 土 地 供 應 可 以 令 物 業 價 格 上 升。 香 港

特 區 政 府 自 一 九 九 九 年 開 始，恢復「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制 度 」（ 即「 勾 地 」）。 

這 制 度 其 後 更 取 代 了 定 期 土 地 拍 賣 及 投標，成 為 現 時 政 府 土 地 拍 賣 或 招

標 的 唯 一 方 式 。  於 此 制 度 下 ， 政 府 會 定 期 公 布 「 可 供 申 請 售 賣 土 地

表 」， 如 發 展 商 有 興 趣 購 買 表 上 土 地 ， 須 向 政 府 列 明 願 意 付 出 的 最 低 價

格，並 支 付 相 等 於 最 低 價 格 百 分 之 十 的押 金，如 果 政 府 認 為 價 格 可 以 接

受，便 會 舉 行 拍 賣 或 招 標。 倘 若 拍 賣 成 交 價 或 該 發 展 商 的 投 標 價 低 於

最 低 價 格，則 按 金 會 被 沒 收。 這 種 土 地 售 賣 方 式 令 政 府 有 機 會 靈 活 而

適 當 地 調 整 市 場 上 的 土 地 供 應 ， 同 時 使 土 地 於 市 道 低 迷 時 免 被 賤 賣 。  

例 如 於 二 零 零 二 年 九 月 的 拍 賣 過 後，由於 地 產 市 道 持 續 不 振，政 府 於 同

年 十 一 月 宣 佈 暫 停 拍 賣 土 地，直至 二 零 零 四 年 五 月 始 再 作 土 地 拍 賣，令

土 地 供 求 不 致 失 衡 ， 地 產 市 場亦 得 以 喘 息 復 元 。   
 
 
二 、 補 地 價 政 策  
 除 土 地 拍 賣 及 招 標 外 ，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是香 港 另 一 大 土 地 供 應 來 源 。 

但 凡 牽 涉 改 變 地 契 用 途 之 土 地 ， 均 須 經過 「 換 地 」 或 「 修 改 土 地 契 約 」



手 續 ， 始 可 作 新 發 展 用 途 。  以 上 手 續 均 會 涉 及 「 補 地 價 」， 而 地 價 金

額 由 發 展 商 與 政 府 因 應 市 況 自 行 協 商。 這 制 度 使 政 府 能 因 應 市 場 需 要

決 定 補 地 價 金 額 ， 具 彈 性 地 調 節 土 地 供 應 。  
 
 
三 、 停 止 兩 鐵 （ 地 下 鐵 路 及 九 廣 鐵 路） 發 展 物 業 土 地 招 標  

鐵 路 沿 線 上 蓋 物 業 向 來 是 香 港 房 地 產 市場 的 一 大 供 應。 政 府 於 二

零 零 二 年 十 一 月 宣 佈 停 止 地 下 鐵 路 及 九廣 鐵 路 的 發 展 物 業 招 標，配 合 暫

停 拍 賣 土 地 政 策，減 少 土 地 供 應，穩 定 房 地 產 市 場。 有 關 停 止 招 標 措

施 直 至 今 年 初 市 道 回 穩 才 獲 解 凍 。  
 
 
四 、 房 屋 政 策  
 由 香 港 政 府 直 接 參 與 的 房 屋 福 利 可 分 為 公 共 房 屋 及 居 者 有 其 屋 兩

類。 前 者 為 出 租 房 屋，供 低 收 入 家 庭 入 住；後 者 一 如 其 名，是 政 府 出

售 房 屋，幫 助 市 民 置 業 安 居 的 計 劃。 於 樓 市 欣 欣 向 榮 時，這 些 房 屋 福

利 的 確 為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解 決 了 住 屋 問 題。 但 於 樓 市 泡 沫 爆 破 後，樓 價

回 復 至 市 民 可 負 擔 的 水 平，這 些 福 利 降 低 了 市 民 對 私 人 房 屋 的 需 求，變

相 成 了 打 擊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幫 兇。 於 二零 零 一 年 九 月 起，政 府 已 押 後 出

售 居 屋，並 於 二 零 零 二 年 十 一 月 宣 佈 停 售 公 屋 及 居 屋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底 ，

減 少 對 私 人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干 預， 以 令 樓 市 健 康 發 展 。  
 
 
五 、 資 助 置 業 貸 款 及 放 寬 樓 宇 炒 賣 措 施  
 除 減 少 供 應 外，政 府 亦 透 過 推 行 資 助 置業 貸 款 計 劃。幫 助 合 資 格 的

低 收 入 人 士 置 業，改 善 他 們 的 居 住 環 境，有 助 房 地 產 市 場 復 甦。 另 一

方 面，雖 然 二 手 市 場 按 揭 比 例 最 多 只 有 七 成，但 對 於 發 展 商 為 新 樓 盤 提

供 的 二 按 或 其 他 按 揭 優 惠，政 府 未 有 干涉，亦 間 接 促 進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交

投 。   
此 外，政 府 亦 於 二 零 零 二 年 放 寬 控 制 樓宇 炒 賣，包 括 取 消 內 部 認 購

限 制 及 取 消 每 位 買 家 只 限 購 買 單 位 的 數目，讓 發 展 商 更 有 彈 性 地 推 銷 新

計 劃 ， 刺 激 樓 宇 的 銷 售 。  
 
 
六 、 放 寬 租 住 權 管 制  
 以 往《 業 主 與 租 客（ 綜 合 ）條 例 》保 障 租 客 免 被 業 主 逼 遷，但 一 直

以 來 被 評 為 對 租 客 過 份 保 障，不 合 時 宜。 最 近，政 府 修 訂 了 有 關 條 例，

一 方 面 繼 續 保 障 租 客 的 租 住 權，但 同 時亦 平 衡 了 業 主 的 應 有 權 益，鼓 勵



了 投 資 人 士 置 業 收 租 。  
 
 
透 過 以 上 種 種 措 施 ， 加 上 整 體 經 濟 復 甦 ， 香 港 的 房 地 產 市 場 已 走 出 谷

底，朝 穩 定 而 健 康 的 方 向 發 展。 其 實，九 七 年 前 後，香 港 房 地 產 市 場

大 起 大 落，對 政 府、發 展 商 及 市 民 來 說，是個 沉 痛 的 教 訓，而對 市 場 的

長 遠 發 展 而 言，既 有 深 刻 沉 重 的 歷 史 意義，亦 展 現 出 當 局 對 房 地 產 市 場

作 適 當 監 察 調 控 的 需 要。 希 望 以 上 的 一 些 經 驗，能 為 在 座 各 位 對 房 地

產 市 場 的 調 控 工 作 提 供 多 些 參 考 ， 使 國 內 房 地 產 市 場 可 以 健 康 成 長 。  

謝 謝 。  


